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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

（2020 年版） 

 

说    明 

 

一、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0 年版）》包含禁止和许可两

类事项。对禁止准入事项，市场主体不得进入，行政机关不予审

批、核准，不得办理有关手续；对许可准入事项，包括有关资格

的要求和程序、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等，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，

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，或由市场主体依照

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；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

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，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。 

二、针对非投资经营活动的管理措施、准入后管理措施、备

案类管理措施（含注册、登记）、职业资格类管理措施、只针对

境外市场主体的管理措施以及针对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特定地理区域、空间的管理措施等不列入市

场准入负面清单，从其相关规定。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等明

确设立，且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，在清单附件中列出，

以便市场主体参考。 

三、列入清单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，由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

务院决定或地方性法规设定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可设定临时性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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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准入管理措施。个别设立依据效力层级不足且确需暂时列入清

单的管理措施，应尽快完善立法程序，并以加★形式在清单中标

明。 

四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》

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地方对两个目录有细化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

（或禁止限制目录）及地方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制定的地方

性产业结构禁止准入目录，统一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。 

五、各地区、各部门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。

因特殊原因需采取临时性准入管理措施的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可实

时列入清单。 

六、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、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多边条约、与

港澳台地区达成的相关安排等另有规定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涉及跨界河流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重大水利项目和水电站、跨境电

网工程、跨境输气管网等跨境事项，以及涉界河工程、涉外海洋

科考，应征求外事部门意见。 

七、为保护公共道德，维护公共利益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对文

化领域和与文化相关新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调整和规制的责任。 

八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未直接列出的地方对市场准入事项的

具体实施性措施且法律依据充分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 

九、市场主体以告知承诺方式获得许可但未践行信用承诺，

撤销原发放许可并视情节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。对拒不履行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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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裁判或行政处罚决定、屡犯不改、造成重大损失的市场主体及

其相关责任人，依法依规在一定期限内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。 

十、本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